上海农林职业技术学院科研处

沪农职院科〔2018〕18号

关于转发“上海市2019年度‘科技创新行动计划’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指南”的通知
各部门：

根据《关于发布上海市2019年度“科技创新行动计划”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指南的通知》（沪科〔2018〕533号）的要求，2019年度上海市自然科学基金分为面上项目和探索类项目。分配给我院的2019年度上海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的推荐名额不超过2项，探索类项目的申报数不计入单位推荐名额。
现转发相关文件，请各部门结合实际情况，积极鼓励相关教师，尤其是鼓励青年教师大胆探索，勇于创新，积极开展原创性科研工作。
特此通知。

附件：关于发布上海市2019年度“科技创新行动计划”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指南的通知（沪科〔2018〕533号）
    科研处    
2018年12月18日
关于发布上海市2019年度“科技创新行动计划”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指南的通知
　沪科〔2018〕533号 
各有关单位： 
为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鼓励和支持原始创新研究，培育科技创新人才，促进各学科均衡、协调、可持续发展，根据《上海市科技创新“十三五”规划》，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启动2019年度上海市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申报工作，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申报要求

1、所申请的项目应有重要的科学意义和研究价值，理论依据充分，学术思想新颖，研究目标明确，研究方案可行，考核目标具体。 
2、项目类别说明 
2019年度上海市自然科学基金分为面上项目、探索类项目。 
（1）面上项目：申报领域不限。　　 
　　（2）探索类项目：主要资助青年科技人员开展前沿的、学科交叉的创新研究。本年度资助方向：1）量子调控；2）合成生物新技术；3）微纳技术前沿基础；4）分子生物学检测新技术；5）脑机制启发的新算法。
探索类项目申报采取专家推荐的方式（推荐表见附件），每个项目至少有2名相关领域资深专家推荐，专家须签订诚信承诺书，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根据项目的创新性作出推荐，每位专家本年度仅能推荐1个项目。项目同时需送交承担单位审核，并加盖公章。
探索类项目遴选采用第一轮网上评审、第二轮见面会评审的方式，重点考察项目的创新性，如本人未能参加见面会，将被视作自动放弃。
3、申请者条件：
（1）具备相关的基础理论知识和独立研究能力的在岗科研人员；
（2）探索类项目的申请者年龄应未满40周岁（1979年1月1日及以后出生）。
4、限项说明：
（1）面上项目：已作为项目责任人主持省部级（含）以上项目且尚未结题的科研人员，不能作为项目负责人申报；
（2）探索类项目：已作为项目责任人承担市科委科技计划在研项目2项及以上者，不得作为项目责任人申报；
（3）2017年度和2018年度连续两年作为项目责任人申请基金未获资助的，2019年度暂停申请一年；
（4）申请人作为项目责任人只能申报一项；
（5）为提高申报项目质量，面上项目实行单位遴选，择优申报。2018年度未获得过上海市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单位本年度申报总数不超过2项；其余名额另行通知。探索类项目的申报数不计入单位推荐名额。
5、项目申报单位应当是注册在本市的独立法人单位，具有组织项目实施的相应能力。
6、项目责任人应承诺所提交材料真实性，不含涉密内容；申报单位应当对申请材料的真实性进行审核。
7、申报项目若提出回避专家申请的，须在提交项目可行性方案等书面材料的同时，由申报单位出具公函提出回避专家名单与理由。每个项目申请回避专家人数不超过3人。
二、资助年限、额度

项目执行年限为3年，资助额度为20万元。
三、申报方式

1、本指南公开发布。申请人通过“中国上海”门户网站（www.shanghai.gov.cn）进入“上海市财政科技投入信息管理平台”，网上填报项目可行性方案，并在线打印书面材料，连同附件材料，送交所在单位（区）审核。所在单位（区）应认真审核，如实填写相关意见并加盖公章（非由申报系统在线打印的书面材料，或书面材料与网上填报材料不一致的，不予受理）。
2、项目网上填报起始时间为2018年12月24日9:00，截止时间为2019年1月11日16:30。市科委集中接收书面材料时间为2019年1月8日至1月14日，每个工作日9:00-16:30。逾期送达的，不予受理。

所有书面材料采用A4纸双面打印，一式三份，须签字盖章齐全。使用普通纸质材料作封面，不采用胶圈、文件夹等带突出棱边的装订方式。
各单位汇总本单位申请书，填写《上海市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请汇总表》（见附件）一式2份，加盖公章后统一报送至书面材料受理点。
送达地址：上海市科委办事大厅（徐汇区钦州路100号1号楼）
办事大厅不接收以邮寄或快递方式送达的书面材料。 
　　3、网上填报备注： 
    （1）登陆“中国上海”网站（http://www.shanghai.gov.cn/） 
    （2）一网通办—利企服务—点击“上海市财政科技投入信息管理平台”图片链接进入申报页面： 
    -【账户注册】转入注册页面进行单位注册，然后再进行申报账号注册（单位注册需使用“法人一证通”进行校验）； 
    -【初次填写】使用申报账号登录系统，转入申报指南页面，点击相应的指南专题后开始申报项目； 
    -【继续填写】登录已注册申报账号、密码后继续该项目的填报。 
    （3）有关操作可参阅在线帮助。
四、其它说明 
    本指南经评审立项的项目承担单位，须在项目验收时一并提交《科技报告》和《科技报告收录证书》。
五、咨询电话 
    服务热线：8008205114（座机）、4008205114（手机） 
    技术支持：62129099-2257 
    附件：

1．2019年度上海市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请汇总表 
　　2．上海市自然科学基金探索类项目推荐表

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2018年1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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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度上海市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请汇总表

	序号
	项目责任人姓名
	工作单位
	项目名称
	专业技术职务
	申报学科类别
	备注

	
	
	
	
	
	
	

	
	
	
	
	
	
	

	
	
	
	
	
	
	

	
	
	
	
	
	
	

	
	
	
	
	
	
	

	
	
	
	
	
	
	

	
	
	
	
	
	
	

	注：以上项目责任人均已确认无在研省部级及以上项目（探索类项目除外），且未连续申报过2017、2018年度本基金。

	申报单位（盖章）：
	
	
	
	
	

	联系人：
	
	
	
	
	

	联系手机： 
	
	
	
	
	

	联系邮件：
	
	
	
	
	

	填表日期：
	
	
	
	
	


附件2

上海市自然科学基金探索类项目推荐表

	推荐项目名称
	

	项目类别
	□量子调控   □合成生物新技术   □微纳技术前沿基础   □分子生物学检测新技术  

□脑机制启发的算法

	项目负责人
	
	项目承担单位
	

	推荐人
	
	推荐人单位
	
	目前研究领域
	

	推荐人职称
	
	推荐人手机
	
	推荐人邮箱
	

	推荐该项目的理由（仅对项目创新性做出评判）：



	推荐人郑重承诺：

本人本着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的原则，对项目的创新性做出评价，推荐该项目申报上海市自然科学基金探索类项目，该项目为本人唯一推荐项目。

                                                 推荐人：      （签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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